动科〔2021〕5号

关于印发《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位授权点

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此件主动公开）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做好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校研院[2021]6号）精神，结合学院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特制订本工作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评估对象

畜牧学、草学博士、硕士授权点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评估工作办公室（挂靠学院综合办公室）。
组  长：杨章平
成  员：夏泽清 王小龙 龚道清 常国斌 陈国宏 赵国琦 

张晓君

（二）主要职责

负责学院学位授权点的迎评促建工作；统筹规划评估工作，研究制订评估工作方案；协调处理评估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审定外聘评估专家组成员名单；审定自我评估结果及自我评估报告；全面梳理、准确真实地统计本学位授权点基础数据，形成较完整的评估数据、基础支撑材料及自评依据的文字材料，完成自评报告；根据专家评价结果和改进意见，做好整改工作，制定本学位授权点改进提升方案。

三、组织方式

畜牧学、草学学位点组织专门工作小组，在学院评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协同学院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自我评估工作。

四、评估内容

（一）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重点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以及学位授权点的综合实力。

（二）学院依据《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开展自我评估。自我评估应着眼于发现问题，办出特色，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从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真实、准确考察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

（三）专项评估主要是检查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备性，包括师资队伍（队伍结构、导师水平）、人才培养（招生选拔、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学位授予）和质量保证（制度建设、过程管理、学风教育）等。

五、评估时间与方式

2020-2024年为自我评估阶段，2025年为抽评阶段。

根据学院学位点建设实际情况，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畜牧学学位授权点自评估时间为2022年5月、草学学位授权点自评估时间为2023年5月。

六、工作流程

（一）材料组织

学位授权点按照学校最终确定的评估工作方案的安排和要求，完成自我评估材料（包括《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及《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所要求的全部支撑材料等），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审核合格后提交学校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办公室归档保存。

（二）专家评估

1.专家聘请。学院以学位授权点为单位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成立专家组，专家组人数不少于5人；评估专家一般应是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导师，其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或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不少于1人。

2.专家沟通。在邀请专家时，要事先与专家进行充分沟通，向专家说明学校及本学位授权点的办学目标、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评估目的、评估方式、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等，听取专家对评估工作安排的意见；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材料，在专家进校前须提前发送专家，充分征求专家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及时补充和完善自我评估材料。

3.专家评估。专家组开展评估工作时，通过听取学院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汇报、与师生和管理人员座谈、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了解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专家组经过充分讨论，提出诊断式评估意见；评估意见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各个方面，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三）自我评估结果处理

1.确定评估结果。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专家评议意见，提出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结果。自我评估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2.制订改进提升方案。学院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评估专家和学校意见，制定各学位授权点改进提升方案。改进提升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

3.完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各学位授权点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完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通过“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四）配合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

自我评估材料和专家评议意见由学校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办公室归档保存，用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时随时调取。


